****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煤炭购销合同
说明：1.本合同模板为燃料分公司采购侧，销售侧合同由燃料分公司会同电厂据此拟定。
      2.电厂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修订本合同附件（包括不限于验收办法、掺杂使假认定及处理、安全管理等要求）。
煤炭购销合同模板（市场煤）
出卖方（销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销方合同编号：
买受方（购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购方合同编号：
签订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***年***月***日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购销双方本着诚信为本、合作共赢的原则，在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基础上，经协商一致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第一条  收货单位、供煤单位、发货地点、品种、煤种、数量及合同期限
1.收货单位：
供煤单位：
2.发货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品种名称：
4.煤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.供煤数量：***万吨
6.合同期限：***年***月***日至***年***月***日
7.供煤计划：
	时间
	1月
	2月
	3月
	4月
	5月
	6月
	7月
	8月
	9月
	10月
	11月
	12月

	数量（万吨）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第二条  交货地点及方式：
2.1由销方组织汽车将煤由发货地点运送到收货单位煤场或卸煤沟。（火车煤：销方负责办理火车运输及到收货单位的汽车运输，到收货单位煤场的所有运输费用由销方负责，到厂验收交货。代发煤出具委托结算书相关证明。）
2.2 销方不得安排“有安全隐患”车辆承运电煤，电煤运输全过程由销方全权负责并承担运输责任，煤经购方或收货单位验收合格前，所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和法律责任均由销方负责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三条  单价及计价标准
3.1结算价格 = 合同价格+质量调整价+履约率调整价－2元/吨
[bookmark: _Hlk83977293][bookmark: _Hlk93394458]3.2合同价格：按到厂验收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及干燥基全硫计价，收到基低位发热量Qnet,ar=***千卡/千克，干燥基全硫St,d≤**%时，执行一票到厂含税基价***元/吨（不含税价***元/吨，税额单价***元/吨）。
[bookmark: _Hlk121734756]单车（抽查）或单批次（全天）收到基低位发热量Qnet,ar＜***千卡/千克时，不纳入执行期内加权结算，按3.4合同条款执行。
执行说明：基准热值≥5000千卡/千克，单车或单批次热值差≤500千卡/千克；
4500千卡/千克≤基准热值＜5000千卡/千克，单车或单批次热值差≤500千卡/千克；
4000千卡/千克≤基准热值＜4500千卡/千克，单车或单批次热值差≤500千卡/千克；
3500千卡/千克≤基准热值＜4000千卡/千克，单车或单批次热值差≤500千卡/千克；
3000千卡/千克≤基准热值＜3500千卡/千克，单车或单批次热值差≤500千卡/千克。
3.3质量调整价：
3.3.1热值计价标准：按执行期内到厂验收加权平均收到基低位发热量计价，实行按质计价结算。
执行说明：根据实际情况自定，要体现优质优价原则，低于基准热值宜在基价基础上加重扣款，增加考核过渡梯次，低于一定热值拒收（按8元/吨一票到厂含税固定价格结算），硫份计扣类似。
	收到基低位发热量Qnet,ar(千卡/千克)
	结算计价标准

	Qnet,ar≥基准热值千卡/千克
	一票到厂含税价为（中标单价）元/千卡/千克·吨

	基准热值千卡/千克＞Qnet,ar≥（基准热值-100）千卡/千克
	一票到厂含税价为（中标单价-0.005）元/千卡/千克·吨

	（基准热值-100）千卡/千克＞Qnet,ar≥（基准热值-200）千卡/千克
	一票到厂含税价为（中标单价-0.010）元/千卡/千克·吨

	（基准热值-200）千卡/千克＞Qnet,ar≥（基准热值-300）千卡/千克
	一票到厂含税价为（中标单价-0.015）元/千卡/千克·吨

	（基准热值-300）千卡/千克＞Qnet,ar≥（基准热值-400）千卡/千克
	一票到厂含税价为（中标单价-0.020）元/千卡/千克·吨

	（基准热值-400）千卡/千克＞Qnet,ar≥（基准热值-500）千卡/千克
	一票到厂含税价为（中标单价-0.030）元/千卡/千克·吨


3.3.2硫份计价标准：按执行期内到厂验收加权平均干燥基全硫计价，实行分段计扣、累计扣款结算。
	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1]干燥基全硫St,d（%）
	结算计价标准

	St,d≤基准硫分
	不加不扣

	基准硫分＜St,d≤（基准硫分+0.5%）
	每增加0.1%扣价0.5元/吨

	（基准硫分+0.5%）＜St,d≤（基准硫分+1%）
	每增加0.1%扣价1元/吨

	[bookmark: OLE_LINK3]（基准硫分+1%）＜St,d≤（基准硫分+1.5%）
	每增加0.1%扣价2元/吨

	（基准硫分+1.5%）＜St,d≤（基准硫分+2%）
	每增加0.1%扣价4元/吨

	St,d＞（基准硫分+2%）
	按8元/吨一票到厂的含税固定价格结算


3.3.3质量调整价为发热量调价、硫分调价之和。质量调整价的定义如有变化，经双方协商一致后，另行签订补充协议。
3.4单车（抽查）或单批次（全天）低于合同要求的结算方式：
	收到基低位发热量Qnet,ar(千卡/千克)
	结算计价标准

	（基准热值-500）千卡/千克＞Qnet,ar≥（基准热值-1000）千卡/千克
	一票到厂含税价为X元/千卡/千克·吨
X=（基准热值-500）加权计价标准*50%

	Qnet,ar＜（基准热值-1000）千卡/千克
	按8元/吨一票到厂含税固定价格结算


第四条  货款、结算方式及支付方式
[bookmark: _Hlk59442165]4.1结算周期：以收货单位验收的煤炭数量、质量按合同执行期内以到厂验收日期为准全部加权平均结算（扣除单独结算煤量），在合同执行期内提前完成供煤任务且不再供煤时可提前结算。
4.2结算方式：凭一票结算：销方出具全额增值税票（出具合格的13%增值税专用发票）。结算时销方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须真实合法，否则，由此产生的损失，由销方承担。
4.3 付款方式：购方根据销方执行期内到厂验收的数量和质量，办理不超过70%预结算款（出具合格的13%增值税专用发票）。结算单出来后销方开具增值税发票（税率13%）经验证无误一个月内以现金、银行承兑汇票支付销方全部结算款。
4.4数量以吨为单位，保留两位小数。质量以千卡/千克为单位，保留至个位数。结算单价以元为单位，保留两位小数。
第五条   数量和质量验收标准及方法
5.1数量：以收货单位汽车衡过磅计量为准，购方不承担运输损耗。
5.2质量：包括但不限于煤的热值、干基全硫范围等，以收货单位化验结果为准。
5.3数量及质量异议处理按收货单位相关验收管理办法执行（收货单位附件告知，收货单位、销方双方签字盖章确认）
第六条  验收现场廉洁及安全行为规范要求
6.1销方代表及驾驶员到达收货单位现场后，要严格遵守收货单位现场安全等工作要求，若有违反，收货单位有权利按照制度或规定进行处理（收货单位可附件告知，收货单位、销方双方签字盖章确认），涉及到销方利益时由销方自行问责当事人，与购方或收货单位无关。
6.2 销方发生拉拢、贿赂、诬陷、威胁购方及收货单位人员等行为时，一经查实，合同执行期内来煤按8元/吨一票到厂含税固定价格进行结算，并赔偿经济损失，收货单位有权根据情节轻重移交当地公安或司法机关处理。
6.3 购方及收货单位人员有吃拿卡要及故意刁难的，销方可告知购方管理人员或向购方上级公司举报，一经查实，购方将进行严肃处理。
6.4上级公司举报电话：
乌江公司生产技术部（采购）    钱军：座机：08518574259      手机：18008510607
乌江公司生产技术部（验收）    马肖：座机：08518574184      手机：15885291183
第七条 掺杂使假煤的界定及处理
7.1 按收货单位掺杂使假相关规定执行（收货单位附件告知，收货单位、销方双方签字盖章确认）
第八条  煤质预报
8.1 销方应在装车当天和次日，用传真、邮件或手机微信等信息方式将煤炭发运情况告知收货单位，内容包括：发运量（车数）、煤质（收到基低位热值Qnet,ar、干燥基全硫St,d）、预计到货时间等。
第九条 合同生效条件
9.1本合同生效须满足下列条件：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（销方须提供经法定代表人出具合格有效的书面授权委托书），并加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。
第十条 结算与结算周期履约率挂钩，调整价如下：
	结算周期履约率
	罚额

	80%≤结算周期履约率
	不考核

	70%≤结算周期履约率<80%
	-5元/吨

	60%≤结算周期履约率<70%
	-10元/吨

	50%≤结算周期履约率<60%
	-15元/吨

	20%≤结算周期履约率<50%
	-20元/吨

	结算周期履约率<20%
	按8元/吨一票到厂含税固定价格结算


若因购方原因在合同执行期结束时合同履约率<80%，结算不与结算周期履约率挂钩。
第十一条  其他约定事项
11.1 购销双方应严格履行本合同。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合同义务或履行本合同义务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，应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规定承担继续履行、采取补救措施和赔偿守约方损失等违约责任，损失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为维权而支出的律师费、诉讼费、保全费、诉讼保全责任险保险费、鉴定费、公证费、交通费、咨询费、申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专家出庭产生的费用等。
11.2 销方需按本合同发货地点进行发货，发生不按规定发货地点发货情况的，购方可立即要求暂停供煤，按合同附件进行处理。
11.3 由于燃料采制化工艺过程的特殊性和发电生产过程的连续性，决定了销方所供电煤检验结果出来时，该电煤往往已投入使用，所以，一旦发生合同纠纷，购方不可能再返还销方的货物，由此产生的标的物灭失、损害等不利后果只能由销方承担，购方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。
[bookmark: _Hlk59442196]11.4在合同执行期内，如销方接到购方停（缓）发运煤炭通知后，销方应予以配合，若销方仍继续发运，自销方收到购方通知后发运的部分按结算价下浮10%进行结算。
11.5合同基础价格结构分为不含税部分和税额部分，根据国家税率政策变动调整税额部分，不含税单价部分保持不变。
11.6销方因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购煤等需要，由购方出具有关的《委托书》、《煤炭购销合同》、《补充协议》、《结算清单》及相关证照给销方，以上资料销方只能专项用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购煤使用，不得另作其他任何用途，否则，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均与购方无关。如销方使用以上资料给购方造成经济损失，该经济损失由销方全部负责赔偿。
11.7如购销双方履行合同期间及区域内因发生不可抗力，如战争、自然灾害、运输中断、重大安全生产事故、政策变化等使合同无法正常履行，受影响一方应立即通知对方，并积极采取补救措施，在受不可抗力影响范围内，有关当事人可免除其责任，不可抗力因素解除后，合同是否延期履行、部分履行或取消履行由双方协商确定。
11.8合同履行地为购方所在地。销方必须提供真实有效的资质证明材料（包括：营业执照、账户信息、授权书等），否则，由此造成相关损失均由销方承担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11.9合同其他未尽事宜，双方另行协商解决。补充协议、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约束力。
11.10合同执行期内发运煤炭到厂验收量不允许超过合同量的120%。若销方自行超量发运，购方有权拒收。若拒收不成，超过部分按结算价下浮20%进行结算。
第十二条 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
12.1凡因履行本合同而引起的一切争议，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。若经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，提交购方所在地的法院提起诉讼。
12.2本合同一式陆份，销方三份，购方三份，签字盖章生效。只对购销双方具有法律约束，不针对任何第三方。除购方事先书面同意外，销方不得将本合同项的部分或全部权利或义务转让给第三方，否则合同无效。
第十三条  特别说明
13.1本合同文本由购方提供。在签订合同时，销方有权要求购方对合同条款予以解释或说明。合同一经销方签字盖章后视为销方对合同条款已充分理解，并不得以格式合同为由进行抗辩。
13.2如本合同条款与合同附件存在冲突，以本合同条款为准。

销  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购    方：
单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地址：
法人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：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银行：
账  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账    号：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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